檢查日期變更回單
	事業單位名稱
	

	設備編號
	
	擬變更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原排定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本會重新排定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原排定檢查員
	
	備註
	

	受   文   者：社團法人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
主        旨：

(申請變更事由)

事業單位：                        印  聯絡人：

負 責 人：                        印  手  機：

電    話：                        傳   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排定檢查員
主      管
     

	
	


申請說明：1.檢查日期如需變更，請於原排定檢查日期三個工作天前填寫檢查日期變更申請書傳真或寄回本會代行檢查組，並請來電確認，以免影響權益。

2.本會依約定日期派員前往檢查時，如設備未停火或未備妥受檢準備工作者，依規定不予實施檢查，俟請貴單位準備完妥後再繳交複檢費重新申請定期檢查。

	代行檢查組：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37號13樓之2
	電話：(04)2372-6599

		傳真：(04)2372-6577


	


註：本申請書務請於檢查前三個工作天傳至本會








